
安全监管（含道路交通）经费项目2019年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1、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我镇加强对安全工作的监督监管，目标是致力于交通安全、食品安全、防火安全、安全生产、质量安全等相关事项，如保障乡镇安全工作运行,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2019年年初我镇按严格预算编制要求，对安全监管（含道路交通）经费进行预算编制，经市政府同意，报峨眉山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通过。

（二）项目绩效目标

通过预算编制，规划绩效目标：1.乡镇日常安全巡逻；2.开展森林防火工作；3.开展道路交通安全治理；4.其他安全监管工作。

（三）项目资金申报相符性

安全监管（含道路交通）经费可以保障安全监管基本运行，切实维护当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申报内容与实际相符，申报目标合理。

二、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2019年，安全监管（含道路交通）经费本年申请资金8万元，经峨眉山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通过资金8万元。

（二）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安全监管（含道路交通）经费总投资8万元，实际财政资金到为8万元，到位率100%。2019年，我镇根据项目经办人提供材料，分管领导签字，主要领导同意后将资金分次支付项目实施各相关单位或个人，其中乡镇安监员误工费3.76万元，乡镇日常安全巡逻0.36万元，安全设备维护费用0.44万元，下拨村社安全工作经费1.9万元，森林防火误工费及其他安全整治误工费用1.54万元，合计支出8万元，支付率100%，对财政资金的使用符合规定。

（三）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我单位财务管理制度健全，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按照《会计法》财务规则制度，科学、合理的使用该笔资金，及时处理各笔款项，会计核算规范。

三、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我镇所有安全监管（含道路交通）经费相关事宜均通过分管领导提出解决方案，由党委集体研究方案可行性，最终通过表决确定项目实施单位或者个人。
四、项目绩效情况

安全监管（含道路交通）经费成效明显：我镇深入开展安全监管工作，保障乡镇正常生产生活，维护安全良好的生活环境，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五、评价及建议

通过项目绩效管理自评，我镇在项目支出中不存在违法违纪行为，做到及时支付，专款专用。建议：1、希望年度能够整合安全监管（含道路交通）经费项目资金，进一步加强经费使用效率，优化安全服务环境。

城乡环保、环境综合整治专项经费项目2019年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1、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我镇加强对城乡环保、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监督监管，目标是致力于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改善生态环境等相关事项。

2、2019年年初我镇按严格预算编制要求，对城乡环保、环境综合整治专项经费进行预算编制，经市政府同意，报峨眉山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通过。

（二）项目绩效目标

通过预算编制，规划绩效目标：1.开展城乡环保、环境综合整治日常工作；2. 开展道路市场、废弃物处置、环卫设施、临街商铺摊位、环境保护巡察工作；3. 保障村社日常保洁、垃圾运转；4.营造卫生环境，加强生态建设。

（三）项目资金申报相符性

城乡环保、环境综合整治专项经费可以保障城乡环保、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顺利开展，切实服务当地人民群众，申报内容与实际相符，申报目标合理。

二、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2019年，城乡环保、环境综合整治专项经费本年申请资金22万元，经峨眉山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通过资金22万元。

（二）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城乡环保、环境综合整治专项经费总投资22万元，实际财政资金到为22万元，到位率100%。2019年，我镇根据项目经办人提供材料，分管领导签字，主要领导同意后将资金分次支付项目实施各相关单位或个人，主要为集镇环境整治及保障村社日常保洁、垃圾运转22万元，合计支出22万元，支付率100%，对财政资金的使用符合规定。

（三）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我单位财务管理制度健全，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按照《会计法》财务规则制度，科学、合理的使用该笔资金，及时处理各笔款项，会计核算规范。

三、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我镇所有城乡环保、环境综合整治专项经费相关事宜均通过分管领导提出解决方案，由党委集体研究方案可行性，最终通过表决确定项目实施单位或者个人。
四、项目绩效情况

城乡环保、环境综合整治专项经费成效明显：我镇深入开展城乡环保、环境综合整治专项工作，保障集镇环境整治及村社日常保洁、垃圾运转，营造卫生环境，加强生态建设。
五、评价及建议

通过项目绩效管理自评，我镇在项目支出中不存在违法违纪行为，做到及时支付，专款专用。建议：1、希望年度能够整合城乡环保、环境综合整治专项资金，进一步加强经费使用效率，加强生态建设。
基层组织建设经费（含简易维修）项目2019年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1、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我镇加强对基层组织建设（含简易维修），目标是致力于基层组织和村社开展生产工作的相关事项，如村社办公场所建设和维护，以顺利开展基层工作和为群众服务提供良好的场所和条件。

2、2019年年初我镇按严格预算编制要求，对基层组织建设（含简易维修）进行预算编制，经市政府同意，报峨眉山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通过。

（二）项目绩效目标

通过预算编制，规划绩效目标：1.开展基层组织建设；2.加强党建工作和党组织活动场所建设；3.提高党委政府工作落实率，提高群众认可度；4.开展基层党组织活动。

（三）项目资金申报相符性

基层组织建设（含简易维修）可以加强党基层组织活动场所建设，优化办公环境，同时也服务当地人民群众，申报内容与实际相符，申报目标合理。

二、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2019年，基层组织建设（含简易维修）本年申请资金16万元，经峨眉山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通过资金16万元。

（二）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基层组织建设（含简易维修）资金总投资16万元，实际财政资金到为16万元，到位率100%。2019年，我镇根据项目经办人提供材料，分管领导签字，主要领导同意后将资金分次支付项目实施各相关单位或个人，其中村社办公设备采购1.15万元，镇办公楼屋面维修工程4.85万元，林村村村委会基层场所建设10万元，合计支出16万元，支付率100%，对财政资金的使用符合规定。

（三）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我单位财务管理制度健全，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按照《会计法》财务规则制度，科学、合理的使用该笔资金，及时处理各笔款项，会计核算规范。

三、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我镇所有基层组织建设（含简易维修）相关事宜均通过分管领导提出解决方案，由党委集体研究方案可行性，最终通过表决确定项目实施单位或者个人。
四、项目绩效情况

基层组织建设（含简易维修）成效明显：1、提升村级办公场所建设，为群众办事提供良好环境；2、购入办公设备，保障村社基层工作优速运转；3、有效开展党建工作和基层组织建设活动，优化群众服务，方便群众办事。
五、评价及建议

通过项目绩效管理自评，我镇在项目支出中不存在违法违纪行为，做到及时支付，专款专用。建议：1、希望年度能够整合其他项目资金，对基层组织场所进行新建或维护，进一步加强基层组织力量，改善服务环境。
集镇公共设施运维费项目2019年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1、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我镇加强对集镇公共设施的运行维护，目标是致力于整治不利于集镇发展和群众生活生产的相关事项，如及时对损坏的集镇公共设施进行维修、更换，维护集镇秩序，清理集镇垃圾等，最终为群众营造良好的生活、生产环境。

2、2019年年初我镇按严格预算编制要求，对集镇公共设施运维费进行预算编制，经市政府同意，报峨眉山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通过。

（二）项目绩效目标

通过预算编制，规划绩效目标：1、维护集镇周边环境卫生与保洁；2.维护、维修集镇公共基础设施；3.建设顺河街文化广场项目；4.集镇垃圾箱维修和维护；5.其他公共设施的维护。

（三）项目资金申报相符性

集镇公共设施运维推进可以规范集镇秩序，优化集镇环境，同时也服务当地人民群众，申报内容与实际相符，申报目标合理。

二、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2019年，集镇公共设施运维资金本年申请资金30万元，经峨眉山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通过资金30万元。

（二）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集镇公共设施运维资金总投资30万元，实际财政资金到为30万元，上年结转资金16.82万元，合计到位资金46.82万元，到位率100%。2019年，我镇根据项目经办人提供材料，分管领导签字，主要领导同意后将资金分次支付项目实施各相关单位或个人，其中购买古镇电线电缆费用4.82万元，临江河治理工程款支出7.89万元，大棚房整治拆除8.12万元，顺河街文化广场公厕设计费4.8万元，集镇卫生整治1.33万元，古镇及村社公共设施维修19.86万元，合计支出46.82万元，支付率100%，对财政资金的使用符合规定。

（三）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我单位财务管理制度健全，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按照《会计法》财务规则制度，科学、合理的使用该笔资金，及时处理各笔款项，会计核算规范。

三、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我镇所有集镇公共设施运维相关事宜均通过分管领导提出解决方案，由党委集体研究方案可行性，最终通过表决确定项目实施单位或者个人。
四、项目绩效情况

集镇公共设施维护以来成效明显：1、集镇周边环境卫生长期整洁，为古镇游客提供良好环境；2、打造顺河街文化广场公厕项目，为古镇建设及促进旅游添砖助力；3、对古镇管道、古镇线路进行维修，维护集镇公共设施；4、有效维护环境卫生。集镇公共设施运维的实施有效改善集镇环境，促进古镇经济发展，受到群众游客的好评。
五、评价及建议

通过项目绩效管理自评，我镇在项目支出中不存在违法违纪行为，做到及时支付，专款专用。建议：1、希望年度能够整合其他项目资金，对破旧和急需集镇公共设施进行新建，进一步加强集镇公共设施运维力度，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2.集镇公共设施运行维护费我镇未出台相应的管理办法，仅以口头说明使用范围及使用要求。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资金使用范围不甚明晰，希望市上能出台相应办法，镇上参照执行。
镇乡交管办专项经费及劝导员补助经费项目2019年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1、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我镇加强对镇乡交管办专项经费及劝导员工作的监督监管，目标是致力于乡镇交管站劝导员经费保障等相关事项，切实有效开展交通安全劝导工作。

2、2019年年初我镇按严格预算编制要求，对镇乡交管办专项经费及劝导员补助经费进行预算编制，经市政府同意，报峨眉山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通过。

（二）项目绩效目标

通过预算编制，规划绩效目标：1.开展交通安全日常劝导工作；2.严查交通违法行为；3. 重点开展对农村三轮车、低速货车、农村面包车等的巡察检查；4.其他交通安全劝导工作。

（三）项目资金申报相符性

镇乡交管办专项经费及劝导员补助经费可以保障交通安全劝导工作顺利开展，切实服务当地人民群众，申报内容与实际相符，申报目标合理。

二、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2019年，镇乡交管办专项经费及劝导员补助经费本年申请资金4万元，经峨眉山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通过资金4万元。

（二）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镇乡交管办专项经费及劝导员补助经费总投资4万元，实际财政资金到为4万元，到位率100%。2019年，我镇根据项目经办人提供材料，分管领导签字，主要领导同意后将资金分次支付项目实施各相关单位或个人，其中卢山、刘山、川主、廖林劝导员误工补助3.12万元，其他安全劝导误工费用0.88万元，合计支出4万元，支付率100%，对财政资金的使用符合规定。

（三）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我单位财务管理制度健全，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按照《会计法》财务规则制度，科学、合理的使用该笔资金，及时处理各笔款项，会计核算规范。

三、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我镇所有镇乡交管办专项经费及劝导员补助经费相关事宜均通过分管领导提出解决方案，由党委集体研究方案可行性，最终通过表决确定项目实施单位或者个人。
四、项目绩效情况

镇乡交管办专项经费及劝导员补助经费成效明显：我镇深入开展交通安全劝导工作，保障群众安全，为维护良好的道路安全环境提供有力保障。
五、评价及建议

通过项目绩效管理自评，我镇在项目支出中不存在违法违纪行为，做到及时支付，专款专用。建议：1、希望年度能够整合镇乡交管办专项经费及劝导员补助经费资金，进一步加强经费使用效率，优化安全服务环境。

